附件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规范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

（修订征求意见稿）

（斜体双删除线为删除内容，黑体为修改增加内容）

    根据《汕头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和国家、省有关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的规定，现就规范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问题通知如下：
一、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收费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依照各服务等级和服务内容分等定价，优质优价。

住宅物业管理服务各等级服务内容按房产行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公布的标准执行，各住宅物业服务小区的具体等级由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根据小区的具体服务质量，通过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二、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根据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的住宅（含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别墅除外）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别墅、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住宅（含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及其它非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应根据物业服务成本、业主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适时调整，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房产行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中心城区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南澳县由区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
为适应物业管理高品质服务的需求，新建商品住宅（含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物业管理服务超出公布的《汕头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一级服务标准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可在公布的政府指导价一级收费标准向上浮动幅度不超过30%。

新建商品住宅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在商品房销售前30天内，由商品房经营者报当地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经备案的新建商品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在销售商品房时，按照商品房明码标价规定，在商品房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公开标示，并由价格主管部门在统一指定的物业管理网络平台上公布。

新建商品住宅是指2018年1月1日起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宅。

既有住宅（含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由各物业服务企业在公布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内，根据物业小区的服务等级、服务质量、业主承受能力等因素，与业主（物业使用人）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报当地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四、建设单位通过招投标或者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应当执行规定的政府指导价。

    经与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协商同意，确需突破政府指导价的，统一报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五、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包含小区的公共照明、绿化等共用水电费分摊，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再向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分摊公共照明、绿化等共用水电费。

六、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根据法定产权建筑面积按月计收。已办理房产证（不动产权证）的，以房产证（不动产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房产证（不动产权证）未记载建筑面积或未办理房产证（不动产权证）的，以物业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建筑面积为准。

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的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按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七、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机动车停放保管服务收费，按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八、实行小区和停车场出入证（卡）管理的，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为业主（物业使用人）每户免费配置3张出入证（含IC卡等），为每辆停放的机动车免费配置1张停车场出入证（含IC卡等）。

小区设置多道门禁的，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为业主每户免费配置3套出入证（卡）。
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车主申请多配置或因遗失、损坏需要重新办证（卡）的，物业服务企业可按制作成本收取工本费。出入证工本费应当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收费标准。金平区、龙湖区范围内的住宅小区报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其他区县的住宅小区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九、业主、物业使用人装饰装修房屋或者安装室外设施，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和装修保证金标准收取保证金，装修保证金管理按《汕头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九十条规定执行。

实行装修人员出入证管理的，可收取装修人员出入证工本费。
业主对其物业进行室内住宅装修的，其产生的垃圾和余泥渣土清运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业主可依法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第三方或自行处理装修中产生的垃圾和余泥渣土。由业主或物业使用人自行处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强制提供服务，不得收费；自愿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处理的，可以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收取垃圾清运费。

十、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业主（物业使用人）的自愿委托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外的服务，其收费由双方协商。

十一、物业管理服务收费应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将物业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标准以及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进行公示。

十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每年不少于一次向业主（物业使用人）公布收费的收支情况，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查询并做好解释工作。

十三、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达不到约定等级标准的，应当降低收费标准。

十四、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配备价格管理人员，加强价格自律、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为业主（物业使用人）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十五、对物业服务收费及等级服务质量有争议的，业主、物业使用人、业主委员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向物业所在地价格、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协商调解。

十六、各级政府价格、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切实规范物业服务和收费行为，加强动态管理，对物业服务和收费实行动态管理，加强考评考核，依法查处各种违规行为。

十七、本通知从201823年1月1日起，有效期至202227年12月31日止，有效期届满，经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       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发展和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司法局、税务局。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年  月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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